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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9_93_B6_E7_c80_301266.htm 中国银监会关于银行

业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业务的指导意见(银监发

〔2007〕67号)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

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各省级农村信用联社，北京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天津农村合作银行： 为认真贯彻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更好地发挥农村小

额贷款在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结合当前农村

经济金融形势，现就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

业务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发展农村小额贷款业务的

重要意义 农村小额贷款是向农户、农村工商户以及农村小企

业提供的额度较小的贷款。近年来，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

监管部门的指导和要求，围绕发展农村小额贷款业务、改进

“三农”金融服务做了大量工作，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

联保贷款的广度不断拓展，小额存单质押贷款试点工作稳步

推进，农村小企业融资取得了新的进展，在缓解“三农”贷

款难，支持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目前农村小额贷款开展过程

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制约了其持续健康发展。一是

思想认识不到位，部分机构作风不够扎实，工作不深入，坐

门等客思想仍比较严重。二是业务发展不平衡，部分机构信

贷管理能力较低，信贷电子化建设滞后，贷款手续繁琐，贷

款操作不够规范，办理效率低，业务发展缓慢。三是部分机

构对政策的领会不到位、执行比较僵化，一些机构还不同程



度地存在授信额度“一刀切”、贷款利率“一浮到顶”等现

象。四是农村信用建设滞后，征信体系尚未建立，担保机制

不健全，农村金融消费者金融意识薄弱，部分农村地区信用

环境较差。五是原有农村小额贷款制度滞后，利率定价机制

不灵活，风险管理缺乏持续性，贷款用途、额度、期限等与

农村需求不适应。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力推进，农

村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小额融资需求已逐步由简

单的生产生活需求向扩大再生产、高层次消费需求转变，由

零散、小额的需求向集中、大额的需求转变，由传统耕作的

季节性需求向现代农业的长期性需求转变，呈现出多元化、

多层次特征，原有的农村小额贷款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

融资需求。主动适应农村小额融资需求变化，大力发展农村

小额贷款，是有效解决农民贷款难，支持广大农民致富奔小

康，促进农村市场繁荣和城乡协调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银行

业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竞争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效选择；是加强农村诚信建设，优

化农村信用环境，抑制非法金融活动，建立良好金融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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